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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專科學校學生畢業資格審查要點 

民國 105 年 11 月 16 日行政會議通過 

一、國立臺東專科學校（以下簡稱本校）為建立畢業資格審查制度，核發學位

證書，依據本校學則及實際需要，訂定「國立臺東專科學校學生畢業資格審

查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各科學生應依入學學年度課程科目表規定之應修習科目及學分；轉

學生及轉科生以轉入年級所屬入學學年度課程科目表規定之應修習科目

及學分；休學生復學後依原入學學年度課程科目表修習為原則。 

三、學生應隨時上網自行審查每學期所修習科目及學分數是否符合所屬學年度所

屬科之課程科目表規定，以免因漏修課程致無法取得畢業資格。 

四、本校畢業資格審核分學生自主審查、預審及複審三階段，其作業程序如

下： 

(一)學生自主審查：學生應隨時上網自行審查每學期所修習科目及學分數

是否符合所屬科入學學年度之課程科目表規定，以免因漏修課程致無法取得

畢業資格。 

1. 審查方式：教務處註冊組（進修推廣部教務組）於學生畢業當學年第一

學期加退選開放期間，列印「學生歷年成績表」分送學生自審，並將審

查結果於期限內繳回。 

2. 審查項目： 

(1) 依學生入學學年度所適用之課程科目表之應修畢業科目與學分（含

必、選、通識）是否修畢，尚缺哪些科目與學分。 

(2) 已修讀及格之科目重複修習者，第二次修習學分不予採計。 

(3) 轉學生與轉科生的學分抵免是否完成，且列入畢業學分計算。 

(4) 學生是否符合各科自訂畢業門檻規定。 

3. 審查時間：加退選開放期間內完成，以利學生即時辦理加退選。 

(二)預審 

1. 審查方式：教務處註冊組（進修推廣部教務組）於學生畢業當學年第

二學期加退選開放期間，列印「學生歷年成績表」、「多元通識課程審

查表」等資料分送學生自審及各科審查，並將審查結果於期限內繳回。 

2. 審查項目： 

(1) 依學生入學學年度所適用之課程科目表之應修畢業科目與學分（含

必、選、通識）是否修畢，尚缺哪些科目與學分。 

(2) 多元通識課程是否修畢8學分並涵蓋三個學群之科目修習。 



第 2頁共 2頁 

(3) 已修讀及格之科目重複修習者，第二次修習學分不予採計。 

(4) 轉學生與轉科生的學分抵免是否完成，且列入畢業學分計算。 

(5) 學生是否符合各科自訂畢業門檻規定。 

3. 審查時間：加退選開放期間內完成，以利學生即時辦理加退選。 

(三)複審 

1. 審查方式：教務處註冊組（進修推廣部教務組）於學生畢業當學年第

二學期畢業考後複審學生修習學分是否符合課程科目表規定之畢業科

目及學分；各科複審學生是否符合各科自定專業證照或英文能力等畢業

資料，並將學生畢業資格審查表於期限內繳回。 

2. 審查項目： 

(1) 依學生入學學年度所適用之課程科目表之應修畢業科目與學分（含

必、選、多元通識、體育、服務學習）是否修畢。 

(2) 多元通識課程是否修畢8學分並涵蓋三個學群之科目修習。 

(3) 已修讀及格之科目重複修習者，第二次修習學分不予採計。 

(4) 轉學生與轉科生的學分抵免已列入畢業學分計算。 

(5) 學生符合各科自訂畢業門檻規定。 

3. 審查結果：經複審後合於畢業資格，且完成離校手續者，始能領取學位

證書。 

五、畢業資格審查複審後尚有疑義之處，應由各科科務會議審議，並將審議結果

送教務會議備查。 

六、教務處註冊組（進修推廣部教務組）應建立完整審查處理檔案，永久保存以

備查考，檔案內容應包含下列項目： 

(一) 學生歷年成績表。 

(二) 多元通識課程審查表。 

(三) 學生畢業資格審查表。（含可如期畢業、延期畢業） 

七、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